关于竞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成立新公司的申请
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根据《长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》（长公资土挂【   】  号）及挂牌[拍卖]出让文件的要求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公司申请参加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   年   月   

日   时在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组织的挂牌[拍卖]出让活动，竞买宗地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如果竞买成功，我公司将在竞得土地后三十日内，在长春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，对该宗地进行开发建设，具体名称为：“                     ”，并以新成立的公司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直接与贵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》，办理相关手续，履行相关义务。

    如果竞买成功，我公司同意将交纳的竞买保证金            

元以新成立的公司“                ”转入税务部门，抵作土地成交价款。
我公司承诺对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所履行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特此申请，请贵局批准。
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代理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